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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十三经汇集了《周易 >、〈尚书>、< 诗经〉、〈周礼〉、〈仪礼〉、G L  

记 >、《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 

雅>、〈孟子》十三部儒家基本典籍。这些典籍本身荟萃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髄，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哲学、政治、历史、伦理、 

语言和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极具文献价值。而自西汉以降，它 

们又逐渐被确立为封建国家的经典，备受尊崇。尤其在宋代被 

定为科举用书后，它们更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的必读教科书，而进 

人寻常百姓家，其影响由是日益深远，地位也愈加神圣。据统 

计，十三经总字数不过六十五万，而关于它们的传、记、注、疏、音 

则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之多。可见，十三经的确 

深入人心，已完全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去，构成了中 

国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体。因此，要了解和研究中国 

的封建社会，要认识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然而，十三经或者艰深晦涩、佶屈聱牙，或者意蕴深奥、言简意 

赅，读懂弄通十分不易。为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读通和理解原 

著，我社积十年之功，遨请名家分别对各经进行注释和今译，今 

终告成，汇为〈十三经译注 >，愿此项凝聚众多专家和编辑心血的 

艰辛工作，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流播起到积极的作 

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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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礼》书名

《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 

祭地祇。”

又曰：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 

其礼仪，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

《汉书•礼乐志》亦称之为《周官》，曰：

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尤有存者。《周诗》既 

备，而器用张陈，《周官》具焉。

又《汉书•王莽传上》载平帝元始四年（公元 4 年）征天下“异能之 

士”，其所列书名，亦称之为《周官》：

征天下通一艺、教 授 十 一 人 以 上 ，及有《逸 礼 》、古 

《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 

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



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

至《汉书•郊祀志》记平帝兀始五年，王莽奏改南北郊祭礼时，仍 

称《周官》，其奏文有曰：

《周官》天塗（地）之祀，乐有别有合。

又奏言：

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 

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

同年五月，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余人奏为王莽加九锡 

之礼，犹称引之为《周官》，曰：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 

为九命之锡。（《汉书•王莽传上》）

以上所记，皆在王莽未居摄时C

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 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时刘歆与博 

士诸儒七十八人议功显君服，则改称《周官》为《周礼》了，其议

有曰：

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

又引《司服》之文，亦称《周礼》，曰：

《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

是可知《周官》之改名为《周礼》，当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之 

前 (公元 6 年 至 8 年间 ），故刘歆等七十八人之议方径称之  

为《周礼》。

《周礼》又有 《周官经》之 称 ，见于《汉书•艺文志》，曰： 

“《周官经》六篇。”案《汉志》是沿袭刘歆的《七略》，据王葆珐 

说 ，刘歆奏上《七略》，在哀帝建平元年（公 元 前 6 年 ）之初（见 

王著《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四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 7 年版），由此看来，似乎早在王莽居摄之前，《周官》已被 

尊为“经”了，则恐不然。因为《周官》之改称《周礼》与被尊为



经 ，都是王莽居摄以后的事。哀帝建平元年（前 6 年 ）刘歆争 

立古文经博士时，也只提到《左氐春秋》、《毛诗》、《逸礼》和 

《古文尚书》，未及《周官》，而《汉志》虽沿袭《七略》，亦非一字 

不易地照抄，“《周官经》”的“经”字，盖班固据东汉古文经盛  

行以后所加，并非西汉旧名。东汉以后人确有称《周礼》为《周 

官经》的，如荀悦《汉纪》卷二十五云：“刘歆以《周官经》十六 

(案“十”字盖衍文）篇为《周礼》，王莽时，飲奏以为礼经，置博 

士。”又《经典释文•序录》云 ：“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 

《周官经》为《周礼》。”可见，在“歆奏以为礼经”之 前 ，《周官》 

是不曾称“经”的。又据上弓K 汉纪》和《释文》之说可知，改称 

《周官》为《周礼》，始于刘歆。然《释文》说“刘歆为国师”时， 

“始 建 立 《周官经》为 《周礼》”，则不确。据《汉书•王莽传 

中》，刘歆为国师在王莽始建国元年（公 元 9 年 ），而在此三年 

以 前刘歆已改称《周官》为《周礼》了。《释文 》之 说 ，未得 

其实。

又《汉书•食货志下》记王莽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 

接着记莽“又以《周官》税民”。同一《志》中而两见其名者，武亿 

曰：“凡莽及臣下施于诏议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 

(班固）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授堂文钞》卷 

一：《周礼名所由始考》)然则《周官》一书.，自刘歆改名之后，迄 

于东汉，《周官》、《周礼》两名每互见错出。蒋伯潜说：“如郑玄 

《周礼注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亦甚 

多，而《后汉书•儒林传》犹称玄作《周官》；《卢植传》有《周礼》 

之称，《儒林传》又称马融作《周官传》；郑玄《序》则谓郑兴、郑 

众、卫宏、贾逵、马融皆作《周礼解诂:K ”（见蒋著《十三经概论》 

第四编第一章）是其例也。

又古人还有所谓《周礼》有七处异名之说，见于孔颖达《礼



记》大题《疏》，曰：

《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 

“《经礼》三百”， 一 也；《礼器》云“《经礼》三百 ” ， 二也；《中庸》 

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 

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 

《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 

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 

这里所谓七处异名，实际只有六名，曰《经礼》（见一、二两处。据 

阮校，宋本《孝经说》“经礼”作“礼经”，则与下引《春秋说》同，亦重 

其名 >,曰《礼仪》，曰《礼经》，曰《正经》，曰《周礼》，曰《周官经》。 

《周礼》、《周官经》二名前已述之。《经礼》、《礼经》、《礼仪》、《正 

经》四名，则皆据“三百”之数以断其为《周礼》之异名，实则不然。 

孔氏之误，缘自郑玄。郑玄于《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 

千”下注曰：“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三百六十。曲 

犹事也，事礼今谓《礼》（案指《仪礼》）也。”是郑玄以《周礼》为经 

礼，而以《仪礼》为事礼或曲礼。其实《礼器》所谓“经礼”，乃指礼 

之大纲，“曲礼”则指其细目，而三百、三千之数，不过极言其多且 

盛。朱熹曰：“经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天子冠礼之类，此 

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 

类，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条。或有变礼，亦是小目。”(《朱子 

语类》卷七十八)“礼经”、“礼仪”、“正经”之名，义亦放此。孙诒让 

说：“盖《周礼》乃官政之法，《仪礼》乃礼之正经，二经并重，不可 

相对而为经、曲。《中庸》‘礼仪’、‘威仪’，咸专属《礼经》(案指《仪 

礼》），与《周礼》无涉。《孝经》、《舂秋》、《礼说》所云‘礼经’（案当 

作“经礼”）、‘礼义’（案当作“礼经”）、‘正经’者，亦无以定其必为 

此经。郑(玄）、韦(昭）、孔（颖达）诸儒，并以三百大数巧合，遂为 

皮傅之说，殆不足冯。”（《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案孙说是



也。孔颖达所举“经礼”、“礼经”、“礼仪”、“正经”四者，皆非《周

礼》之异名也。

二、《周礼》的发现

有关《周礼》一书发现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 

之《河间献王传》，曰：

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以招之。繇是 

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 

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 

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 

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案河间献王立于景帝前元二年（前 155年），立二十六年而薨，是 

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 130年），而武帝即位在公元前 140年，是 

河间献王刘德之前十六年在景帝时期，后十年在武帝时期，因此 

他很有可能在景帝时期即已从民间得《周官》之书。

又有河间献王得《周官》于李氏之说，见于陆德明《释文序录》 

所引“或曰”：

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或曰河间献王开献 

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 

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隋书•经籍志》亦曰：

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 

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 

《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

案李氏献《周官》之说在当时或有所本，但今已不可究其确然否。



要之,河间献王当时确曾从民间得《周官》之书则无可疑。或以为 

《史记•五宗世家》未言河间献王得古文旧书事，遂以为《汉 书 • 

河间献王传》的记载不可信（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即力主此 

说）。然而这种因为《史记》缺载，遂疑《汉书》所记为不可信的说 

法，理由并不充分3 近王葆珐所著《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对此说 

作了有力的批驳。据王葆珐考证，《史记》对于河间献王得书事之 

所以缺载，是因为司马迁对河间王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他从未到 

过河间王国，也不可能看到河间王国的文献,所以司马迁的《五宗 

世家》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记载极简略，总共只用了几十个字。王 

葆珐还论证了河间王国是当时与汉帝的王朝相并列的两个古文 

经传的汇集点之一，完全有可能收集到包括《周官》在内的大量古 

文旧书。王说甚辩，详可见其书第三章第一节。

又上弓丨《释文序录》说“得古礼（当包括《周礼》)献之”，《隋志》 

亦曰“合成六篇奏之”，这都是说河间献王曾将所得《周礼》上献于 

汉王朝。唐孔颖达在其《舂秋左传正义》篇首之《春秋序》题下 

《疏》中亦曰：“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氐》及《古文周官》。”然《史 

记•五宗世家》及《汉书•河间献王传》皆未言及河间献王献书 

事，《河间献王传》唯曰“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 

诏策所问三十余事”。盖河间献王这次朝武帝、献雅乐，同时亦有 

献书事，而《汉书》缺载欤？

武帝时期汉朝廷“秘府”中确曾有一部《周礼》。唐贾公彦《序 

周礼废兴》说：

《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 

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 

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 

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 

律（案秦挟书律汉惠帝四年已除，见《汉书•惠帝纪》，此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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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

见焉。”

这里是说，《周礼》因秦始皇焚书而被隐藏，至汉“开献书之路”而 

出于“山岩屋壁”，出而复入于汉王朝之“秘府”，致使“五家之儒” 

(指汉代传《礼》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五家）也都 

“莫得见”。这部出于“山岩屋壁”的《周礼》，盖即河间献王从民间 

所得而献之者。故孙诒让说：“秘府之本，即献王所奏。……至 

马《序》(案指贾公彦《序废兴》所引马融《传》)云‘出山岩屋壁’，只 

谓蘿藏荒僻，与淹中孔壁，绝无关涉。”（《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 

《疏》)黄侃也说：“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左传》及《古文周官》， 

此则马（融)所云‘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者，即指此献王之 

本矣。”(《礼学略说》，见《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第 3 1页， 

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盖因河间献王献书时，汉王朝立于学官的 

儒家经典已经确定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这五经都是 

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又得此古文《周礼》，且其所述制度 

又与当时的制度相左，故即将其藏之秘府，致使“五家之儒莫得见 

焉”。这部“入于秘府”的《周礼》，到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 

书，始又发现而著于《录》《略》，到王莽时方得表彰而大显于世。

关于《周礼》的发现，还有出于孔壁之说。郑玄《六艺论 >臼：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礼记》大题孔《疏》引）又《太平御览》 

卷六一九引杨泉《物理论》曰：“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周官》， 

缺，无《冬官》，汉武购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记》备其数。”案 

此说并无史实根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 

书》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 

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 

及施行。及《舂秋 >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逋。” 

《汉书•艺文志》曰：“《古文尚书》者 ，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



(恭)王坏孔子宅(案鲁恭王以景帝前元二年立，立二十八年而蔚， 

见《汉书•鲁恭王传》，是其薨时当武帝元朔元年，不得云武帝 

末）,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 

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许慎《说文 

叙》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C舂 

秋》、《论语》、《孝经》。”王充《论衡•佚文篇》曰：“恭王坏孔子宅 

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 

一篇。”又《释文序录》云：“《古文尚书》者，孔惠（孔子之末孙）之 

所藏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 

经》，皆科斗文字。”案以上诸文所记出于孔壁之书虽参差不一，然 

无一言及《周礼》，是郑玄《六艺论》及杨泉《物理论》之说，并不可 

信，故孙诒让斥之为“妄撰”(见{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又有所谓孔安国献《周礼》之说，见于《后汉书•儒林传》，曰： 

“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 

有名家。”案孔安国献书之说，已见于上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及《艺文志》，其所献乃孔壁中书，而孔壁所出书既不见《周礼》，孔 

安国又何得而献之？且据《移让书》和《艺文志》，孔安国所献，乃 

《逸礼》和《古文尚书》，又何曾献过(周礼》？又孔安国是否有过献 

书的事，学者亦颇疑之。{史记•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 

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案孔安国之生年不可考，何时任博士亦 

不可考，据常理推之,其任博士时盖不小于二十岁。又武帝元朔 

五年(前124 年）曾下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汉书•武帝 

纪 >),于是公孙弘上书建议令郡国荐举“好文学”者以为博士弟子 

(<汉书•儒林传》〉，此后有兒宽者，“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 

国”(《汉书•兒宽传》)。可见孔安国任博士，定当在元朔五年之 

前，而兒宽之被选为弟子并受业于孔安国，则当在元朔五年之后，



前后相隔，盖不少于三年。即使孔安国任博士、公孙弘建议郡国 

荐举“好文学”者及兒宽之被举而为孔安国弟子都在同一年，即都 

在元朔五年，而巫蛊事件（当指戾太子巫蛊事件）则发生在征和二 

年（前 9 1年），距元朔五年已经三十三年，孔安国如果还活着，他 

的年龄已不小于五十三岁，且实际年龄可能远在五十三岁以上， 

那就同司马迁称其“蚤卒”的记载不相符了。《史记•仲尼弟子列 

传》曰：“(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颜回小于 

孔子三十岁，孔子死时年七十三岁（见《孔子世家》），则颜回死时 

决不会大于四十二岁，而称“蚤死”，则孔安国有生之年断不可能 

及于巫蛊事件明矣。是所谓孔安国献书而遭巫蛊事件之说，亦不 

可信，盖属传闻之误。

还有所谓文帝时得《周礼》之说，见于《礼记•礼器》“故经礼 

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下之孔《疏》，其文曰：“(《周官》）经秦 

焚烧之后，至汉孝文帝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 

作《考工记》补之。”案此说益不知何据，汉人从无文帝时得《周礼》 

的记载，故孙诒让斥之曰“此尤谬悠之说，绝无根据者也”（《周礼 

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综上所考可见，《周礼》一书的发现，当以汉初河间献王从民 

间献书所得之说，较为可信，而其他诸说，则皆经不住推敲。

三、《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

《周礼》一书，古文经学家大抵以为周公所作，其说始于刘歆。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曰：

(《周礼》）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奠得 

见焉◊ 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

序，著于《录》《略:L ……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刘



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 

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是刘歆以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即周公治周所建制度之 

实录。后来郑玄袭其说，而于《周礼•天官•序官r 惟王建国”下

注曰：

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 

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

又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郑玄《序》(盖即郑玄《周礼序》）曰：

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 

平龙凤之瑞。

《隋书•经籍志》亦曰： ’

《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

此后中国封建时代的学者大多信用此说。孙诒让更就郑玄之说， 

考订周公摄政的年代与颁行《周礼》的时间，其结论曰：“周公作 

《周礼》虽在（居摄)六年，其颁行则在致政时（案谓居摄七年，《周 

礼》“惟王建国”下贾《疏》引《书传》云：“七年致政成王。”），故《明 

堂位》孔《疏》亦谓成王即位乃用《周礼》是也。”（见《周礼正义》之 

《天官•叙官r 惟王建国”下孙《疏》）

但此书一开始就遭到与刘歆同时的今文学家的竭力攻击，故 

贾公彦《序废兴》说：“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由此可以想 

见当时攻击之激烈。到了东汉，大约与郑玄同时，又有林孝存（即 

临硕）、何休等竭力否定其为周公之书，《序废兴》说：

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 

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其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 

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

郑玄因此而与他们展开了论战，《序废兴》接着说：

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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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临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

然林孝存之《论》、《难》及郑玄所答，“其书久佚，今惟《女巫》及《夏 

官•叙官》贾《疏》、《诗•卫风•伯兮》、《大雅•械朴》、《礼记•王 

制》孔《疏》，引其佚文各一事，余不传，莫详其说。”（孙诒让《周礼 

正义》之《周礼》“郑氐注”下《疏》）

最早提出《周礼》为刘歆伪造说的，是宋代的胡安国、胡宏父 

子。朱熹说：

《周礼》，胡氏父子以为是王莽令刘歆撰。（《朱子语类》

卷八十六：《周礼•总论》）

然宋代主张《周礼》为刘歆伪造说最有力者，大概要数包恢了。朱 

彝尊《经义考》卷一二四《周礼五》于“包氏恢《六官疑辨》”条下引

刘克庄曰：

宏斋包公（恢）著《六官疑辨》。盖先儒疑是书者非一人， 

至宏斋始确然以为国师刘歆之书 。 一  B ,克庄于缉熙殿进讲 

《天官》，至《渔人》，奏曰：“《周礼》一书用于新室，再用于后 

周，三用于熙宁，皆为天下之祸。臣旧疑其书，近见恢《疑 

辨》，豁然与臣意合。陛下试取其书观之，便见其人识见高， 

非世儒所及。”

又引吴澄曰：

毁《周礼》非圣经，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吾乡宏斋包恢之 

甚，毫分缕析，逐节诋排，如法吏定罪，卒难解释，观者必为所 

惑。近年科举不用《周礼》，亦由包说惑之也。

包恢之书久佚，然由《经义考》所引刘克庄及吴澄说，可见包恢于 

否定《周礼》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其后否定《周礼》为周公所作 

者，代有其人。至清代万斯大又作《周官辨非》，“以《周官》非周公 

之书，举其可疑者辩驳之，凡五十五则。或举吴氏之说，或独抒己 

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清通考》卷二一四：《经籍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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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礼》为刘歆伪造说之集大成者，当数季清之康有为。康氏撰 

有《周官证伪》一书，又于其《新学伪经考》中力辨《周礼》为刘歆伪 

作。其书具在，兹以文繁不录。

除以上相互对立的两说外，亦颇有主调停之说者：或以为周 

公作而未实行，或以为周公作而间有后儒之增窜。如宋程颢说： 

“《周礼》不全是周公之礼法，亦有后世随时添入者，亦有汉儒撰入 

者。”(《二程集》第二册第4 0 4页，中华书局 1981年版)朱熹亦曰： 

“《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 

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又曰： 

“恐是当时作成此书，见设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 

时元不曾用。”(《朱子语类》卷八十六：《周礼•总论》)这种调停 

说，要以纪昀之说最有代表性，他在《四库提要》之《周礼注疏》 

下说：

《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 

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 

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郑樵《通志》引孙处曰： 

“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 

《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 

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 

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谁》、《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 

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 

贡》合。”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夫《周礼》作于周初，而 

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 

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 

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 

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世变，不可 

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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